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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

保费支出标准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为完善风险管理体系，促进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

履职，降低公司运营及管理风险，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, 光大嘉宝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》(详见公司临 2021-008 号公告)。根据该次股

东大会决议精神，公司与有关保险公司签署了购买董事、监事及高级

管理人员责任险（以下简称“董监高责任险”）的相关协议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第十

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调整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责任险保费支出标准的议案》。公司拟根据保险市场实际情况，

调整董监高责任险的保费支出标准。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全

体董事、监事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，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董监高责任险的调整情况 

鉴于公司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，属于保险市场较为限制的客户行

业类型，根据最近市场询价情况，董监高责任险的保费支出标准在

2021年基础上有了大幅增长。鉴于上述情况，考虑到后续保费上涨等



 

 

因素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将董监高责任险保费支出标准从“不

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/年”调整至“不超过人民币 120 万元/年”。关于

董监高责任险的其他相关事宜，仍按照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批准的《关于公司为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》

执行。 

二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经审核，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事项履行了关联交易决策

程序，全体董事均回避表决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；本次事项系公司根据保险市场实际情况调整董监高责任险保

费支出标准，董监高责任险其他事宜仍按照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批准的相关议案执行，有利于保障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

的合法权益，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，促进公司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监事会意见 

经审核，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事项系公司根据保险市场实际情

况调整董监高责任险保费支出标准，董监高责任险其他事宜仍按照公

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相关议案执行，审议程序合法合

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


